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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三係 A 股份有限公司大股東之一，持有 A 公司將近 30％股份，並擔任 A 公司董

事長，A 公司董事共七名。又張三個人百分之百投資成立 B 有限公司，而 B 公司

又再百分之百轉投資成立 C 股份有限公司，並且指派甲、乙、丙三人擔任 C 公司

董事。C 公司又再轉投資 D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D 公司約 52％的有表決權股份，

D 公司設有五名董事，其中一名董事與 A 公司同，即是張三。今 D 公司從 Z 公司

採購大批機械零組件後，隨即將購得之零組件以約七成價格轉售予 A 公司，且付

款條件異於市場慣例，非常有利於 A 公司。現 D 公司因財務狀況不佳無法給付對

Z 公司之貨款，試問 Z 公司除對 D 公司持續進行追償外，其可否對 A、B、C 等公

司及張三、甲、乙、丙等人為任何請求，以維護自身債權？請附理由回答。(40 分)

二、甲簽發以乙作為受款人，付款日為民國 102 年 5 月 15 日，面額新台幣$50000 元，

本票一張向乙購貨，並經乙要求，由丙擔任該票保證人。乙取得票據後將該張本票

金額變更為$500000 後，背書轉讓予丁。請依以下各題題示所列條件，附理由分別

回答： 

(1) 丁於 102 年 5 月 20 日始向甲請求付款，甲得否拒絕付款？若甲拒絕付款，丁得

否向乙請求？（10 分） 

(2) 承(1)，丁得否向法院聲請對丙之本票裁定？（10 分） 

(3) 若甲於該票到期日前即因車禍意外身亡，戊為其唯一法定繼承人。則丁於到期日

向戊請求付款遭拒絕後，得否依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向法院聲請對戊之本票裁

定？金額為何？（10 分） 

三、甲於服兵役退伍後，為了找工作而以新台幣（以下同）伍萬元，購買一部中古車代

步，經保險業務員勸誘，而向Ａ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任意汽車责任保險壹佰伍拾萬

元。試問：（1）甲Ａ間之保險有無保險法第七六條超額保險規定之適用？（2）甲

於保險期間内駕車意外撞傷行人乙而對乙應負壹佰伍拾萬元之賠償責任，若Ａ於

甲對乙賠償後即给付保險金予甲，則甲Ａ間之契約是否即當然消滅？(30 分) 

 

 

 

 


